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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: 

《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 2018 年 12 月 26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安徽农业大学 

2019 年 1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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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了规范大学生创新创业经费管理，保证学生

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，根据学校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，结合

创新创业工作的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的创新创业经费，是指学校用于创

新创业活动的各类经费，包括社会捐助经费。本办法所称的

大学生，是指具有安徽农业大学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和

研究生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，是指为了

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推动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，培养大

学生的创新精神、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，培育大学生创业项

目，完善创业服务体系等开展得一系列教育教学活动。 

第四条  创新创业经费的筹集 

为了保证工作开展，学校鼓励多渠道筹集创新创业经

费，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： 

1、学校安排专项经费； 

2、争取上级机构、部门专项拨款； 

3、社会捐赠； 

4、学校创新创业项目回收资金； 

5、其他资金来源。 

第五条  创新创业经费使用实行预算管理。由教务处牵

头，研究生处、学生处、招生就业处、团委等职能部门参与，

根据经费总量细化资金安排，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后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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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创新创业经费的主要使用范围 

1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活动。 

2、资助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（国家、省、校

级）。 

3、资助学校学科竞赛目录内各类大学生学科技能竞赛

项目。 

4、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项目，包括对创业项目的无偿

资助、培育和孵化。重点扶持与学生所学专业结合紧密的项

目。 

5、大学生创客空间的建设、管理和运营。 

6、对取得创新创业优秀成果的大学生进行奖励。 

7、其他创新创业活动合理支出。 

第七条  经费审批 

创新创业经费由各业务承担单位负责人审批，超过

20000 元（含 20000 元）以上的由教务处审批，其他按照学

校经费审批权限办理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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